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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晚10点一个名叫许霆的年轻人在广州街头发现了一台神奇

的ATM机，它的神奇之处就在，当许霆取出1000元后，发现

银行卡账户里却只扣了1元。在狂喜之下，许霆连续取款5.4万

元。当晚他又将此事告诉了同伴郭安山。两人随即用同样手

段反复取款多次，许霆共取款171笔，合计17.5万元；郭安山

则取款1.8万元。事后，二人各自携赃款潜逃，而时隔一年之

后当逃亡一年的许霆在陕西宝鸡被警察抓获的时候，却万万

没有想到，他即将为这次ATM取款付出一生的代价（一审法

院判处其无期徒刑）⋯⋯ 我也认为有点过重。虽然许霆具有

非法占有数额巨大的公私财物的主观故意，客观上也实施了

非法占有数额特别巨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但其主观故意的

引起却源于取款机的故障，而非蓄意或预谋。认定他的盗窃

数额为特别巨大，是基于连续犯形成的，但他不是惯犯。也

就是说，相比于后者来说，他的主观恶意要小一些。我们还

可以想一想，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会

怎样？也许我们也会取它个几笔出来，只是不会取那么多而

已。但这在性质上却没有什麽不同，都将认定为盗窃，而我

们本来是不会犯盗窃罪的。如果我作为许霆的辩护律师，我

将提出以上的观点，从法不责众的角度上，为许霆作罪轻的

辩护。 许霆之所以获重刑，是因为他的累计数额达到特别巨

大，从刑法关于盗窃罪的处罚而言，它似乎是依据法律而判

处的，做到了“有法必依”，但实际在定罪与量刑上都存在



过于机械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以“盗窃金融机构”而定罪

值得商榷，在金融机构实施盗窃并不等于就是盗窃金融机构

。盗窃金融机构也要有盗窃金融机构的主观故意。在量刑时

，也没有考虑到犯罪的动机与过错程度，没有考虑主观恶意

的大小。而这些主观方面的因素，都是定罪与量刑应该考虑

的。数额不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如果数额没有达到较大的标

准，但情节特别恶劣，也应该认定构成犯罪；如果数额达到

特别巨大但有可以从轻或减轻的因素，当然也要考虑从轻或

者减轻处罚。这才合符实事求是的原则。 如果法院想以对许

霆课以重刑以达到惩前毖后或者“杀鸡儆猴”的目的，使得

后来的人在遇到这种情况时不会见财起意，我们认为，姑且

不论其效果如何，至少这对许霆是极不公平的。银行或金融

机构自身出的问题，凭什么要由许霆来做这个殉道者？如果

银行的取款机坏了，钞票散落一地，是不是也要将去捡了钞

票的张霆李霆们课以重刑以避免再遇到这种情况时大家不会

去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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